
国家奖助学金工作流程图

 

省教育厅、财政厅下文分配指标到学院 

学院下发通知将指标分配给各系部 

各系部按中队人数将指标分解到各中队 

学生本人向所在中队提交申请 

中队初评（成立由指导员担任组长，由学生干部和普通学
生担任成员，其中普通学生人数不少于班级总人数的 10％
的班级评选小组），在中队公示无异议后，报所在系部 

系部审核（成立由系部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，
并考虑吸收适当比例的普通学生的系评审小组），在全系范

围内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院学生资助中心 

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及院领导审核批准
后，行文报省资助中心批复 

院学生资助中心根据江西警察学院学生奖励实施细则进行
审核，并汇总各学院上报名单，（国家奖学金需进行盲审）
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

小组及院领导审核 

省资助中心批复下拨资金后，院学生资助中心向获奖学生
发放证书，并报财资处将奖助学金划拨至学生银行卡内

（南昌市建设银行），其中助学金分春、秋两季各发放一半
（春季款每年 4月中旬，秋季款每年 12 月底） 


